附件1 

部分申报材料具体要求
1.书面申请报告：应写明申报机构名称、申报项目类型及名称、申请哪个扶持专项，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作出声明，并写明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2.项目方案：应真实、详细地介绍项目的当前情况，比如创作思路、主要亮点、主要内容、主创人员、投融资安排、创作进度计划、播出计划等等具体内容，其中未签订合同的事项均需注明“意向”或“拟邀”。季播剧项目必须提供系列创作计划。以纯文本或PPT方式提交。
3.剧本合同：提交申报机构与项目主要编剧（编剧团队）签订的策划合同、剧本合同，合同中应当有条款明确项目名称、项目体量、时间进度等事项。编剧为制作机构自有的，需提交制作机构与编剧的劳动合同，合同中应明确此人从事编剧（策划）岗位，并提交公司内部决策文件证明此编剧主笔该项目。

4.其他佐证材料：能证明本项目创作水平、创作进度、项目前景的各类材料，比如IP来源及评估评价、分集大纲（详纲）、剧本初稿，已签订的知名主创合同、播出意向合同、平台定制合同、投资出品合同等等。

5.机构申报与市局初核：制作机构应准确定位具体项目当前所处的创作阶段，选择合适的扶持专项进行申报，同一项目一般不在同一批次中同时申报剧本孵化专项与精品创作专项。请各市局对照通知中关于项目的内容要求、材料要求，对属地制作机构提交的申报材料进行严格把关，不盲目追求项目数量。对获扶持的项目，市局承担后续跟踪问效属地管理职责。

